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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应知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邀请磋商的供应商数量和方式
	1.本次磋商邀请的供应商数量：不少于三家。
2.本次磋商公告在中国招标采购信息网和绵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上以公告形式发布。

	2
	报价要求
（实质性要求）
	1.报价基准与比例：本项目报价以所供货物的超市零售价为计算基准，采购人按固定比例向供应商抽取管理费，管理费抽取比例须≥23%（即不低于23%）。
注：未按此要求报价的为无效报价。
2.零售价要求：所供货物的超市零售价不得高于同期同规格产品的市场平均价，采购人将对价格合理性进行核查。
3.发票说明：报价需包含向采购人开具合规对应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全部相关成本，供应商须根据采购人采购标的适用法定税率据实开具发票（涵盖 9%、13% 等适用税率）；若供应商因自身原因无法开具对应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金额按对应税率差额据实扣除相应费用，扣除标准符合国家现行增值税政策。

	3
	联合体
	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磋商。

	4
	评审方法
	综合评分法(具体规则详见第七章)。

	5
	现场考察
	本项目不组织供应商现场考察。

	6
	开标采购前答疑会
	本项目不组织开采购前答疑会。招标采购人认为有必要，另行书面通知。

	7
	投标（响应）
保证金
	不收取供应商投标（响应）保证金。

	8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供应商履约保证金。

	9
	低于成本价不正当竞争预防措施
（实质性要求）
	1.在评审过程中，磋商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最后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的最后报价，有可能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审现场30分钟内提供书面说明和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磋商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供应商的书面证明材料应当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要求，逐项根据服务内容提供主营业务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成本构成事项详细陈述）。
3.供应商书面说明应当签字确认或者加盖公章，否则无效。书面说明的签字确认，由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本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确认。 
4.供应商提供书面说明后，磋商小组应当结合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专业实际情况、供应商财务状况报告、与其他供应商比较情况等就供应商书面说明进行审查评价。供应商拒绝或者变相拒绝提供有效书面说明或者书面说明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或未在规定时间内递交有效书面说明书的，磋商小组应当将其响应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10
	磋商结果公告
	本项目的磋商结果将在中国招标采购信息网和绵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上予以公告。

	11
	磋商过程、结果工作咨询
	联 系 人：陈 华
联系电话：0816-2351166。

	12
	成交通知书领取
	采购结果公告在中国招标采购信息网和绵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上发布后，请成交供应商凭有效身份证明证件到四川国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领取成交通知书。
联系电话：0816-2351166。

	13
	采购文件的解释
	本磋商文件的最终解释权由采购人享有。磋商文件中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当具备的条件和采购项目技术、商务以及本采购文件其他内容等由四川国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14
	供应商询问
	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供应商询问由四川国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负责答复，采购人协助答复。

	15
	供应商质疑
	1.质疑答复主体
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对磋商文件、磋商过程、磋商结果的质疑由四川国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负责答复，采购人协助答复。

	
	
	2.供应商对磋商文件提出质疑的截止时间
供应商在获取磋商文件之日起3日内以书面的形式现场递交给四川国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3.供应商对磋商结果提出质疑的截止时间
采购结果公告在中国招标采购信息网和绵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上发布之日起2日内以书面形式现场递交给四川国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4.供应商质疑范围
供应商质疑不得超出磋商文件、磋商过程、磋商结果的范围。
注：供应商应在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16
	供应商投诉
	采购人。

	17
	磋商代理费用
	1.磋商代理服务费固定金额：4000元。由本项目成交供应商领取成交通知书前一次性支付给四川国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代理服务费收款信息：
开户银行：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账户名称：四川国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账户：02001100014127

	18
	承诺提醒
	关于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出的相关资格或实质性要求承诺（包括但不限于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项目采购活动结束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如有必要将核实供应商所作承诺真实性，如提供虚假承诺将报告监管部门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19
	实质性要求说明
	本磋商文件中的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全部满足，否则为无效投标。供应商应当按照评审程序中的符合性审查规定，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实质性响应，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20
	其他说明
	本磋商文件所称的“以上”、“以下”、“内”、“以内”、“不少于”包括本数；所称的“不足”、“低于”、“超过”不包括本数。



